
 

 

 

 

银河智汇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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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20 年 07 月 01 日- 2020 年 09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智汇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19-06-06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207,714,114.48  

本期利润(元)  12,976,032.79  

份额净值(元)  1.3795  

份额累计净值(元)  1.3795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基金  206,662,083.25  98.53  

2  银行存款  3,076,895.48  1.47  

3  其他资产  1,384.60  0.00  

4  资产合计  209,740,363.33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SGM913  幻方量化 9 号  30,722,389.66  46,301,713.46  22.29  

SGP452  锐天指数增强 60 号  29,930,813.72  44,399,369.07  21.38  

SGK931  致远私享 9 号  27,225,893.04  38,325,889.63  18.45  

SGN110  因诺天丰 3 号  15,861,303.78  23,233,637.78  11.19  

SGK234  红墙泰和指数 19 期  15,936,503.43  21,211,486.07  10.21  

 

(三)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王跃文，二十年资管行业从业经验。先后就职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基

金部、国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国都证券资产管理部；管理过多种不同规模、不同

风格的理财产品。现任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多策略投资部总经理。  

  徐杰先生，经济学硕士。曾担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2010



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预算管理经理，2014 年加入银河

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研究员、投资经理。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本集合计划除保留必要的现金之外，98%以上的资产都投资于采用量化策略

的中证 500指数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除了此前已持仓的国内量化私募界较高知名度、规模较大的私募基金之外，

本计划增加了对中型量化私募的持仓。即未来将主要采取核心+卫星的组合策略，

卫星策略的主要目标是不断寻找市场中最优质的新兴私募管理人，通过卫星提供

不同于核心持仓的差异化的超额收益。如果卫星基金表现优异，本计划可能加大

其仓位，纳入核心基金的范围，同时剔除表现不如预期的核心基金。通过不断的

优化调整，本计划希望实现更为稳健的、持久的超额收益。 

3季度，中证 500 指数上涨 5.59%，本计划同期收益率为 9.85%，季度超额

收益为 4.26%。本季度内，超额收益虽然中间有波动，但整体较为平稳，超额收

益回撤较小，主要归功于分散化的组合带来的不同来源的超额收益。 

展望未来，虽然 2019年以来量化私募管理规模显著增长，对量化超额收益

的争夺更加激烈，但 2020年交易量显著提升提供了正面支撑因素。部分头部私

募管理人在信息技术硬件上的进行了可观的投入，可能带来了超额收益的显著提

升。 

我们相信随着新数据源的挖掘、信息技术投入的增加、投资人员整体素质的

提高以及投资策略的迭代进化，领先量化私募管理人仍然有能力获得较为稳定的

超额收益。我们对本集合计划核心+卫星策略未来持续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保持

乐观态度。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报告期内本计划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本托管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本计划的托管过程中，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份额持有人利益

的行为，尽职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计划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

说明 

本托管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对本计划报告期的计划份额净值进行了

复核；同时依据法律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规定，在托管人履行的投资监督范围内，

对本计划报告期的投资情况进行了监督。在本计划合同约定的投资监督范围内，

托管人未发现报告期内管理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事项。 

托管人对本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基于计划管理人提供的必要的估值要素，本托管人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

管理合同的约定，对计划管理人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

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了复核，

未发现异常。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 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管理人固定管理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

提。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1.30】%。  

计提方式  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  



支付方式  

按季度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下一季度

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

资金划拨指令。  

(二) 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本

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0.03】%。 

计提方式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 

支付方式  

按季度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下一季度

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

资金划拨指令。 

(三) 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1）对委托人持有份额及退出份额（包括由于合同变更导致的份额退出）

按份额认（申）购时间的不同，分别计算的每笔份额的实际年化收益率（R）

计提业绩报酬。 

  （2）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日为委托人份额退出日或本集合计划终

止日（含二次清算终止日，下同）。在本集合计划终止日，对集合计划中符

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全部份额计提业绩报酬；在委托人份额退出日，仅对

退出份额中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全部份额计提业绩报酬。 

  （3）集合计划终止日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管理人先计提业绩报

酬，再分配剩余资金。在委托人份额退出日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管理

人应先将委托人申请退出的份额所对应的业绩报酬从退出金额中扣除后，再

向委托人分配退出款。 

  （4）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 个月一次，但因投资

者退出集合计划、本集合计划终止，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取业绩报酬

的除外。 

计提方式  

管理人于业绩报酬计提日，将按份额认(申)购时间的不同，针对委托人每笔

份额分别核算其业绩报酬核算期。业绩报酬核算期是指针对委托人所持有的

每笔份额，上一个管理人实际计提了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简称：

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如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存在，则为本集合计划成

立日或委托人该笔份额申购确认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 

  管理人根据当个业绩报酬核算期的委托人每笔份额实际年化收益率（R）

情况，分段计提业绩报酬（H），委托人所持份额以认(申)购时间的不同分别

进行业绩报酬的核算和计提，具体计提规则如下： 



  实际年化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H）计算规则 

  R≤r 0 H=0 

  R＞r 10% H=[(R-r)× 10%]×C×N/365 

  其中： 

  R=(P1-P0)/P*365/N*100%  

  P1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净值； 

  P0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若该笔份额无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则为

集合计划认购日或委托人该笔份额申购日）集合计划的单位累计净值； 

  P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若该笔份额无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则为

集合计划认购日或委托人该笔份额申购日）集合计划的单位净值； 

  N为该笔份额当个业绩报酬核算期的天数； 

  C 为委托人该笔份额的成本=认(申)购时的集合计划单位净值*认(申)购

份额； 

  r为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数值为 3.5%。 

  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作为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的基准，

不构成管理人保证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不构成管

理人的投资业绩预则，不构成预期收益率。 

支付方式  

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由管理人在计提当日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

酬计提金额，托管人复核后据此计提应付管理人业绩报酬。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无。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无。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30日 


